
 
 



臺東縣大武鄉「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7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 地點：大武鄉公所 2樓會議室             紀錄：林立娟 

參、 主持人： 廖科長益群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意見 

(一) 大鳥村村長： 

1.目前村內人口逐漸增加，導致土地不足，考量村內土地變

更為農地或建地不易，為部落現行面臨之問題。 

2.國土保育地區應由誰來劃定？假如有爭議怎麼辦？過去政

府劃設相關分區或使用地皆未經過部落居民同意就劃設，

才衍生這麼多問題。 

3.功能分區劃設界線應參照何項標準？劃設過程是否與部落

居民協調？ 

4.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應符合民國 77年以前已有使用

事實之要件，倘於如果 77年之後才使用土地之原住民，應

如何申請增、劃編？ 

5.請問國土計畫之規劃單位為鄉還是村？部落應提供哪些資

料？每一個村需要規劃多久時間？ 

(二) 大武村村長： 

建議原住民保留地應開放漢人買賣，以提高土地價值，有

些漢人想要在臺東建房子，礙於規定，無法解決。此問題

只有中央能解決，畢竟原住民也沒錢建房子，不如賣掉讓

原住民真正享受到福利。 



(三) 加羅板部落會議主席： 

國土計畫雖對於土地利用有助益，但相對也有許多問題，

加羅板部落因把原本不能開發的地區解禁了，且私有土地

不須經過部落會議同意即可買賣，將造成財團進駐並於買

賣土地後進行開發，原住民族部落的開發與否應透過部落

會議來決議。 

二、 臺東縣議會議員尤忠正： 

(一) 感謝原民會於國土計畫中為原住民爭取土地相關權益，

並親自到場說明。 

(二) 過去政府各項法令的束縛，導致原住民無法開墾土地，

此外，過去政府對原住民進行過多的保護措施，讓原住

民彷彿成為一種動物，皆不尊重原住民族的文化及傳

統。 

(三) 土地是原住民的命脈，沒有一位原住民想透過買賣部落

土地賺錢，族人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來提升自己社會上

的地位，以改善生活，而非任意賣掉祖先的土地。 

(四) 原住民土地保護相關政策有許多改善空間，此部分希望

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並透過本次國土計畫進行通盤式

檢討與改善。 

(五) 未來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土地使用更加多元化，故應

制定相關土地管理，否則如果未經部落會議同意即進行

私有地買賣與開發，對於部落土地將造成傷害。 

(六) 考量部分土地經買賣後，使用上可能影響傳統，因此建

議原住民土地可區分為可供買賣土地與不可買賣土地

(或只開放原住民可買賣土地)，並透過漸進式土地開放，

以兼容原住民生計及文化傳統。 



(七) 透過本次機會，建議鄉長與相關單位仔細規劃土地以解

決殯葬土地問題。 

三、 大武鄉公所鄉長 

(一) 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於本次會議針對國土計畫之詳細

說明，未來有問題歡迎提供給大武鄉公所或原民會。 

(二) 站在國家發展角度，國土計畫對於大武鄉非常有幫助。

過去土地使用上與分區不符而遭檢舉罰鍰的情形，可透

過國土計畫進行檢討改善，使土地規劃與實際使用情形

相符。 

四、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由於大部分部落因為殯葬用地不足，又無法擴增土地，只

好找新的地點，故原民會與內政部商討於部分原住民專屬

功能分區中新增「殯葬使用」項目；未來如果是公有地，

依據管理機關申請撥用；如果是私有地，經部落協調，透

過徵收及相關補償即可進行規劃做殯葬使用。 

(二) 關於土地不足問題，依現況只能和鄉公所申請增、劃編，

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惟部落族人提出證明文件具有困難

度，故原民會將持續努力透過多元之途徑來解決部落居住

問題。目前本會及內政部業於 108年 3月公告實施「原住

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案」，計

畫透過辦理專案增、劃，據以解編部分林班地，而管理機

關由林務局轉移至原民會，而原民會將土地提供部落使用，

以增加部落居住、農耕及殯葬使用之土地。 

(三) 原民會為輔助部落族人了解國土計畫及原住民族空間規劃，

本會於 106、107年曾舉辦部落族人相關培訓活動，且參與

熱烈，其中包含部落長者、年輕人皆踴躍參與，但因今年



度作業係著重於縣市國土計畫實質作業之審議及擬定，倘

部落有參與意願，未來視預算經費可再行辦理。 

(四) 原民會曾針對原住民保留地是否可由非原住民買賣進行意

見調查，大部分原住民認為原住民保留地持有者必須為原

住民，不可開放漢人持有，故未來倘欲實施開放非原住民

買賣原住民保留地之政策，前提係獲得原住民族社會共

識。 

(五) 基於原基法之規定，諮商取得部落同意機制，僅限於公有

原住民族土地，針對族人提出私人土地應納管之意見，原

民會將重新審視這部分問題，並據以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